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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奥特曼卡片退货遭拒

消费者因无法证实退货时完好败诉

消费者通过先用后付购得 838元的奥特曼“绝版卡片”，

本应享受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 但因卡片存在毁损， 卖家拒

收。 近日，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合同纠纷， 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22 年 8 月 27 日， 林女士通过某网购平台在一家玩具

店购买了“赛罗奥特曼” 及“雷欧奥特曼” 卡片各一张， 付

款 838 元， 支付方式为先用后付， 确认收货后自动扣款。

2022 年 8 月 29 日， 林女士收货， 收货时两张卡片完好。

2022 年 8 月 31 日， 林女士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 玩具店收

货时， 以两张卡片已折损、 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收。

林女士诉称， 购买卡片系小孩操作， 平台承诺先用后

付， 试用中使轻薄卡片产生轻微折痕属于正常现象， 且退回

时仅有“雷欧奥特曼” 卡片有折痕， 不能认定为损坏。

法院审理后认为， 林女士通过某网购平台在该玩具店购

买涉案卡片， 林女士作为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 但退货商品应当完好。 审理过程中， 双方对卡片退

货时是否完好存在争议， 现卡片已被销毁， 需依法分配双方

的举证责任。

本案中， 林女士在签收卡片后， 玩具店已完成交付， 卡

片毁损、 灭失的风险转移至林女士。 此后， 林女士申请退

货， 但退货交付完成前， 风险并未转移。 玩具店因卡片存在

瑕疵拒收， 该退货交付并未实际完成， 卡片的管理责任仍在

林女士， 灭失后果应由林女士自行承担。 因林女士提交的证

据无法证实卡片退货时完好，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 法院判决驳回林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充值后美容院被转让

法院判决充值费应退还

当下， 先充值后消费已成为商家一种重要的营销模

式， 购物、 餐饮、 美容美发等各种充值优惠活动遍布大街

小巷。 如果商家店面转让， 未使用的充值费可以要求退还

吗？ 近日，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美

容店转让， 消费者起诉返还充值费的案件， 法院判决美容

店退还消费者 7.35万元充值费。

钱女士居住于上海市嘉定区， 于 2020 年 5 月在住处

附近的某美容店充值 9.8 万元购买自提拉、 美胸、 全脸精

雕等服务 12 次， 美容店承诺后期会向钱女士额外赠送全

脸精雕一次， 净肤和水光 12次， 并赠送口红和香水。

钱女士接受三次服务后， 美容店在未通知钱女士的情

况下将该区域店铺和钱女士的充值一并转让给他人， 并在

距离钱女士住处 70 多公里之外的金山区重新开张经营。

因受让店铺不愿向钱女士继续赠送全脸精雕、 净肤等服

务， 且该美容店的新店距离钱女士住处较远， 钱女士遂起

诉要求解除服务协议， 退还充值未消费金额 7.3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钱女士支付服务费后， 有权按照双

方约定的项目接受服务， 美容店在未提供全部服务的情况

下， 未经钱女士同意将服务项目转让给他人， 该转让行为

对钱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 消费的便利性系消费者选择产

品和服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钱女士根据自身的消费便利，

选择在其住所附近的店面接受美容服务， 而美容店的新店

距离钱女士住处过远， 导致钱女士就近接受美容服务的合

同目的无法实现， 故钱女士有权要求解除服务协议。 协议

解除后， 美容店应退还未消费的充值费。 扣除已支出的 3

次服务费， 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为“涨粉”虚假宣传被罚5万

诉请撤销行政处罚被驳回

为实现在短视频平台快速涨粉， 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

益的目的， 安徽六安市一家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通过短视

频企业号进行虚假宣传， 由此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

罚。 受罚公司不服， 起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近日，

被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诉讼请求。

2022 年 8 月， 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

对六安某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涉嫌虚假宣传进行立案调

查。 经查， 该公司在 2022 年 3 月至 7 月间通过短视频企

业号宣传“十年营销总经营， 操盘过 200 亿” “操盘过

TOP 榜项目超 200 亿” 等虚假商业内容。 2022 年 11 月，

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

第一款、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六安某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作出责令

停止虚假商业宣传行为并处罚款 5万元的处罚。 该公司不

服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向金安区

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能、 质量、 销售状况、 用

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

骗、 误导消费者。 六安某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通过短视频

企业号主页宣传虚假商业内容， 事实存在， 证据确凿。 六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市场监管部门， 其作出的行政处

罚系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并且在法定期限内， 履行立

案、 调查、 告知、 送达等程序， 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 法

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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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工伤报销范围的医疗费谁买单
法院： 工伤保险外的赔偿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

 据“中国法院网” 报道， 劳动者因工受

伤， 对于治疗工伤所需医疗费用符合工伤保

险诊疗项目目录、 工伤保险药品目录、 工伤

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 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 但部分超出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的

医疗费用应当由谁来承担呢？

近日，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 精准定位工伤保

险功能， 依法支持劳动者的合理诉求， 判决

用人单位支付超出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的

医疗费及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 护理费等费

用合计 17万余元。

员工摔伤

企业拒绝协助办理工伤保险

戴俊 （化名） 系大华公司员工， 在大华

公司承建的某工地从事烟囱粉刷作业。 2020

年 11月 30日， 戴俊在作业时不慎从高处摔

下， 后被送医院抢救， 虽没有生命危险， 但

伤情较为严重， 存在颅内感染、 脓毒血症、

重型颅脑损伤等情况， 公司为戴俊抢救治疗

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

事故发生后， 其受到的伤害经当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 伤残等级

为三级， 大部分生活存在自理障碍。 看着高

额的医疗费用， 戴俊多次请求公司协助办理

相关工伤保险待遇， 均被拒绝。

2022 年 6 月 2 日， 戴俊向浙江省开化

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该仲裁委

员会裁决： 大华公司支付戴俊停工留薪工资

及护理费等合计 17 万余元， 上述费用于戴

俊返还大华公司垫付的 34 万余元后五日内

支付。

戴俊不服， 向开化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大华公司支付医疗费 20 万元及停工

留薪期间工资、 护理费 17 万余元及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等费用， 上述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 50 余万元。 大华公司则

提出反诉， 请求判令戴俊返还公司为其因

抢救治疗而垫付的医疗费用 34万余元。

逻辑博弈：

超出部分应当由谁赔偿

庭审中， 原告戴俊的代理律师陈述， 《工

伤保险条例》 第一条规定： “为了保障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

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可见，

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精神系“分散” 用人单位

的风险， 而不是“转移替代”， 即只要治疗费

用是工伤治疗必要费用， 用人单位不当然免除

责任， 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 现行法律对劳动者保护的原则是

“无过错责任”， 劳动者因自身存在过错致使受

到损害， 用人单位尚需承担赔偿责任， 何况其

在粉刷作业时并不存在过错。 大华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 对职工进行救治是应履行的法定义

务， 现其要求返还超出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

医疗费用的反诉请求， 于法于理于情都是相悖

的， 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大华公司则辩称， 该企业按时为原告

戴俊缴纳了工伤保险。 为抢救治疗需要， 公司

垫付了住院治疗费用、 住院康复费用合计 122

万余元， 其中社保基金已报销 88 万余元， 因

超出社保基金报销目录范围不能报销的医疗费

为 34 万余元。 在公司已履行工伤投保和救治

义务的前提下， 垫付的超出报销目录范围的医

疗费用， 戴俊应当予以返还。

至于戴俊提出的停工留薪期间工资和护理

费， 处于合理范围内的公司愿意支付， 但是该

部分应从先行垫付的 34万余元中扣除。 此外，

戴俊明知部分医疗费用存在无法报销的风险，

仍然予以使用， 可以证明其是自愿承担该笔费

用的。 关于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

的诉讼请求， 责任主体应当是社保中心。

法院判决：

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开化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戴俊的治疗费

用共计 139 万余元， 社保基金报销了 88 万余

元， 被告大华公司付了 34 万余元， 原告个人

则支付了 16 万余元。 双方当事人对治疗费用

的合理性均无异议， 也认可原告停工留薪期间

的工资、 护理费为 17万余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超过社保基金报销目录

范围的医疗费应由谁来承担？ 法院认为， 工伤

保险的首要目的在于及时救治、 补偿工伤职

工。 虽然 《工伤保险条例》 对争议焦点问题未

作明文规定， 但从其立法目的和相关法理可

知， 工伤保险制度是为了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

风险， 而非免除风险。

此外， 原告超出社保基金报销目录范围使

用的药品确为治疗和康复必须品， 在执行工伤

保险药品目录用药与救治劳动者之间， 理应优

先考虑救治的实际需要。 由用人单位承担社保

基金报销目录范围外的非医保用药， 有利于工

伤职工的治疗， 也有利于用人单位重视生产安

全和工伤预防。

最终， 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提供的

证据， 结合相关法律立法精神等综合考虑， 判

决被告大华公司除已支付的医疗费外， 应再支

付原告戴俊医疗费 16 万余元， 并支付停工留

薪期间工资、 护理费 17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大华公司不服判决， 向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衢州中院二审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此后， 大华公司一

次性履行了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 要牢牢把握

“公正” 这个根本要求， 积极回应“效率” 这

一人民期盼， 围绕抓实“公正与效率” 持续深

化改革创新； 要把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法律

效果统筹考虑， 更加重视释法说理， 实质性解

决问题， 让司法裁判真正符合人民群众普遍

的、 朴素的感受， 才叫“实现” 公平正义。 本

案中， 法院在办案中坚持能动司法， 裁判结果

既实现了让劳动者得到完全救济， 又起到了警

醒用人单位提高安全保障意识的双重效果。

（周凌云 胡燕芳 颜琪）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裁判解析>>>

实现对劳动者最大限度救济

当前法律对超出工伤保险基金报销范围

的医疗费用由谁承担问题未作明确规定， 故

应当根据工伤保险立法精神、 相关法律、 司

法解释以及法理进行综合、 体系考量。

第一， 工伤保险的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 开宗明

义地表明了制定条例的目的， 是为了让职工

在遭受工伤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因

此， 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工伤职工超出工伤保

险赔付范围的医疗费用体现了其根本目的。

第二，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具有民

事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赔偿双重性质。 《职

业病防治法》 规定： “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

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

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

要求。” 《安全生产法》 规定： “生产经营

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 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救治有关人员。 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

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

提出赔偿要求。” 因此， 劳动者除了享有工

伤保险之外， 还享有向用人单位主张民事赔

偿的权利。 《民法典》 规定： 行为人造成他

人民事权益损害，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

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依照其规定。

劳动者发生伤害事故或因职业病被认定为工

伤， 在工伤经济补偿时应遵循无过错责任原

则。 据此， 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后， 可以

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向用人单位主张民事赔

偿， 此时如果超出社保基金报销目录范围的

费用仍由劳动者自行承担， 则与现行的法律

规定相违背。

第三，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和公

序良俗原则。 用人单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受

益者， 对劳动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与劳动

者相比， 用人单位更具有经济实力和风险抵

抗能力， 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费用， 更符合

公平原则。 因此， 由用人单位承担超出社保

基金报销目录范围的费用也更符合公序良

俗。


